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獎助影視產業實施要點 

一、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勵影視產業在桃園縣(以下簡稱本

縣)行銷或推廣本縣人、事、史、地、物，以提升地方文化藝術或促進觀

光產業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申請時間為每年自公告日期起一個月內。但必要時，得另為調整。 

三、本要點補助總金額，以不超過總製作成本(不含宣傳行銷費用)二分之一為

限。 

四、申請者申請補助時，應檢附下列文件(紙本及電子檔)： 

     (一) 申請書。 

（二）企劃書十份。 

（三）單位設立或個人身分之證明文件影本。如係合資合製者，並應檢附

合資合製同意文件影本。 

（四）外國製作業者，應檢附核准來臺製作影視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五）製作物公開播映、發行或宣傳計畫。 

（六）對本縣人、事、史、地、物等意象之文化傳播、行銷推廣等效益評

估或其他回饋計畫(含具體企劃內容及經費概算表)。 

（七）申請者實績說明(含過去製作成品之得獎紀錄、公開展示之商業收

入、周邊商品及其他交易收入等資料)及其證明文件。 

(八) 申請者財務狀況（含近三年資產負債表、損益表；設立未滿三年者，

應就其設立期間檢附）及最近一年無退票紀錄證明。 

前項文件，本局除留存申請書及製作企劃書備查外，其餘文件得經申請者

提出書面申請，並檢附足額郵資及寄件資訊後予以退還。 

 五、申請書、企劃書記載不全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不全者，應於本局通知日起

十日內補正；逾期不補正或補正不全者，不受理申請。 

六、本局為辦理本要點補助之審查得設置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其組

成及審查方式規定如下： 

    (一) 委員會由影視學者、專家七位及本府代表二位共九位組成，經簽報

縣長核定後任用。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領出席費及

交通費。 

    (二) 評審委員任期一年，得連任一次，惟每次應更換至少三分之一委員。 

    (三) 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四) 評審委員不得接受外界請託，亦不得對外公開評審之過程與結果，



影響評審之客觀與公正。 

    (五) 會議審議採合議制，由評審委員參酌各項內容考量審核。為使評審

會議保持客觀公正，並基於尊重申請者之隱私權，評審會議記錄不

對外公開，且參與審查之評審委員及執行人員須遵守保密原則。 

    (六) 審查方式採初審及複審兩階段辦理，初審由本局進行書面資格審

查，複審由委員會進行評審。 

    (七) 為達到宣傳及文化深耕等效益，委員會核定補助案時，得為下列附

款，受補助者並應確實履行： 

         1. 期限。 

         2. 條件。 

         3. 負擔。 

         4. 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 

         獲選補助者不同意前項附款時，應於受補助公告日起二週內以書面

通知本局放棄獲選資格。 

七、受理申請後，由本局召開委員會審議，並得通知申請者到場說明。申請案

通過者，應由本局書面通知受補助者辦理簽約事宜。 

八、獲准補助者有下列情形之一時，不予補助： 

（一）內容為承攬政府機關委託之製作物。 

（二）製作物內容顯未能達成企劃書或合約書所訂之行銷或推廣本縣人、

事、史、地、物之效益。 

九、本局得依執行進度分期或於結案後一次撥付補助款。 

十、受補助者應依製作企劃書所定期限，完成製作物。若因天災或事變等不可

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履約者，得展延履約期

限；不能履約者，得免除契約責任及退還履約保證金。就前述所生之履約

事宜，由本局與補助者雙方協議後另訂之。 

十一、本要點之補助由本局視財源編列預算或由其他經費項下辦理。 

十二、為推動本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本局得依實際需要受理專案專款補助相

關案件。 

十三、受本局補助計畫者可優先列入本局專案協拍對象。 
 


